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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二次之創作權利，並不涉及商業貿易營運（trade or business running）上的取代。把
它們的民間使用豁免，並不會影響商業貿易營運層面的翻譯權、改編權由誰專有之
事；不會跟那些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公約構成衝突。政府以談世界貿易的所謂版權
公約為藉口，拒絕對民間應有權利的豁免，要不是對公約理解錯誤，就是別有用心。
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，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。現時版權法過份側
重版權人利益，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。而政府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
中立概念，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，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。故
此，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，對使用者而言，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
作，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，當局所言「把法律責任門檻提高」也只是謊言。另
外，有人要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
辯。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。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作品，
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，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，
公眾根本看不到，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製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。網民
看不到這個事實，在三個方案揀一個，實在瞎子摸象。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
零碎，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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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局只諮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，不作全面諮詢，只是製造更多問題。當局今次諮詢，
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，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諮詢。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
作諮詢時，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
由，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。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、腳 痛醫腳之感。即使政
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，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（如安
全港等）不能配合，豁免將形同虛設。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，而只
是斬件式地豁免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「模仿」四類作品。這做法令不屬
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，對創作人並不公平。若實例法案中，連這四類作
品都不完全寫齊，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，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，不然只會
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，沒有半毫子所謂「妥協」的餘地。我認同「UGC方案」，
「UGC方案」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「三步檢測」。只為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
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，符闔第一步「僅限於『特別個案』」之規定。「UGC方案」
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，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，這符闔
第二步「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」及第三步「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
法權益」之規定。




